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	工程名称
	南宁群众艺术馆

	工程地点
	广西-南宁

	建设单位
	

	设计单位
	

	设计日期
	2026年03月

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计算书

	项目名称：
	南宁群众艺术馆

	说明内容：
	装饰性构件材料总造价与建筑工程总造价比小于1%

	对应条文：
	7.1.9建筑造型要素应简约，且无大量装饰性构件


内容叙述：

南宁群众艺术馆，项目总建筑面积14624.49㎡，报建建筑面积10725.39㎡。总造价约为34736064元。立面设计采用的装饰构件有装饰线条。
装饰性构件造价明细表
	子目名称
	单位
	数量
	单价/元
	合计

	装饰线条
	米
	2228
	80
	178240

	合计
	-
	178240


装饰性构件造价比例=装饰性构件材料总造价/工程总造价×100%

=178240/34736064×100%=0.51%＜1%

结论：综上，本项目建筑设计中装饰性构件的造价占工程总造价的比例小于1%，满足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（2024年版）中第7.1.9条要求。

